
我省发出首块
“绿色”车牌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申领细节看这里

本报记者 陈佳妮

本报讯 “绿牌”来了！昨天，杭州、宁波、温

州正式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2018年上半

年，全省其他城市也将陆续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

号牌。

昨天上午9点半，杭州市民刘先生申领到全

省第一块“绿牌”。这是刘先生家购置的第二辆

汽车，是一辆七座的新能源车，“主要是带家里2

个孩子出去玩儿用的，以后节假日带孩子去景

区，再也不用担心单双号限行问题了。”

这块“浙AD08887”新能源车牌，是刘先生

通过“50选1”选到的，对这个号码，他表示很满

意。当天上午，刘先生在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车管所转塘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完成了他的纯电

动汽车的上牌手续。

据了解，目前，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那么，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要如何申领呢？

对新购置的新能源汽车申领新能源汽车专

用号牌的条件、程序和要求，与普通汽车号牌相

同。车主可以直接到车管所或机动车登记服务

站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

务管理平台或“交管12123”手机APP预先选定

号牌号码，再到车管所或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办理

登记。

选号时，可采取计算机自动选取（50选1）或

按照编码规则自行编排的方式确定号牌号码。

对办理新能源汽车转移登记、外地转入的，公安

交警部门将予以换发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对已领取普通汽车号牌的新能源汽车，按照

“自愿换领”原则，车主可以自愿换领新能源汽车

号牌，也可以继续使用原普通汽车号牌。原普通

汽车号牌丢失或损坏的，公安交警部门将予换发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对选择继续使用原普通

汽车号牌的，公安交警部门将通过信息系统进行

区分管理，不影响车主享受新能源汽车交通管理

优惠政策。

为避免集中换牌导致拥挤排队，新能源汽车

换领号牌统一实行网上预约服务。车主可结合

自身情况，预约换牌的地点和时间。第一步，注

册 或 登 录 交 通 安 全 综 合 服 务 管 理 平 台

（www.122.gov.cn）；第二步，在互联网服务平台

上通过计算机自动选取方式（50选1）选定号牌

号码，并预约换领号牌的时间和地点；第三步，按

网上预约的时间和地点办理换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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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连环追尾
消防火速救人

12月26日清晨5点38分，金华特

勤消防大队二中队接到报警称：金华市

婺城区下潘村往龙游方向发生一起3辆

货车连环追尾事故，其中一名司机被困

驾驶室。消防队员立即赶往现场救援，

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

据目击者说，当时前两辆货车正在

等红灯，第三辆货车因刹车不及撞上前

车，造成连环追尾。

通讯员 颜茜 摄

通讯员 陈谊

本报讯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

户籍业务，省公安厅决定：自12月26日

起，全面实施省内户口迁移一站式办理。

今后，凡具有浙江常住户口的居

民在办理省内户口迁移时，只需携带

相关迁移证明到迁入地公安派出所

（含办证中心）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

记，无需再到迁出地办理户口迁出登

记。省内户口迁移由原先的“迁入地

准迁-迁出地办理-迁入地落户”的三

步办理程序优化为“迁入地直接办理”

一站式办理模式；户口迁移审批模式

也由原先的纸质流转升级为网上审批

流转模式，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这项便民服务举措的推出，平均

每年将惠及全省15万办事群众、减少

群众来回跑30余万次，大大节省了群

众的办事时间、路程等成本。

从2002年起，我省在全国率先开

始县（市）内户口网上迁移办证，之后

扩大到设区市内，惠及办事群众每年

超过55万人。今年，省公安厅基于警

务云平台升级改造人口信息管理系

统，建成集户口登记、网上审批、证件

办理、电子档案、动态监管于一体的新

系统，制定了《浙江省户口迁移办理工

作规范》，并通过视频对全省户籍窗口

工作人员进行了远程培训。

娱乐场所讲禁毒

昨晚，临海市公安局杜桥派出所民警会同镇禁毒

办、流管所，来到当地娱乐场所开展“除毒瘤净土壤”

宣传活动。图为民警向场所从业人员讲解毒品的危

害性。 通讯员 叶明銮 摄

本报记者 徐倩 通讯员 胡宇能

本报讯 “感谢程律师全程参与

答疑解惑，我现在没什么疑问了，也愿

意接受这个处理结果。”近日，义乌市

民李某这样对律师和民警说。

此前，李某报警称，他驾驶的一辆

路虎车行驶在义乌义都大酒店附近时

被追尾，他下车检查车辆状况时，对方

车内其中一人与他交涉，而另外一人

则将路虎车“抢走”。

原来，李某是通过抵押贷款的方

式购买了路虎车，抵押担保人是浙江

某资产公司。在与资产公司签订抵押

协议时，李某答应在购车后10日内完

成抵押登记手续，却一直未办理。资

产公司遂使出了“抢车”一招。

义乌福田派出所民警前往资产公

司调查核实后，多次会同律师就案件

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开展会商。据

此，义乌市公安局认为此事件属于民

事纠纷，没有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

决定，并对李某开具不予立案决定书。

公安机关将不予立案决定书送达

李某时，李某并不认可。为了防止激化

矛盾，福田派出所多次约谈李某和资产

公司，并联系律师一起为李某普法。李

某把自己对案件的疑问全都说了出来，

并不断向律师提问。律师专业地一一

作答后，李某心中的结终于解开了。

今年以来，金华市公安局积极联系

对接，并争取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等

大力支持，将社会优质律师资源引入到

公安信访工作中，聘请金华市区11家

重点律师事务所的15名优秀律师，成

立了金华公安信访律师服务站。到目

前，服务站律师已协助接访群众50余

批100余人次，全市近345起信访积案

也已化解93.5%，成效明显。

市民：公安为啥不立案？
律师：这是民事纠纷
金华警方请来优秀律师，服务公安信访工作

迁户口，“三步”并作“一步”
浙江实施省内户口迁移一站式办理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钟法

本报讯 全国首个司法援助保险

项目正式落地宁波。昨天，宁波中级

法院与国寿财险宁波分公司正式签订

《宁波市司法援助保险合同》。今后，

宁波中院涉人身损害赔偿的刑事附带

民事执行不能案件，申请执行人可向

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部分小标的案件

可获全额赔偿。

一起故意伤害刑事案件中，被告人

被判刑。被害人丧失劳动能力，作为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被告人赔偿。然而，被告人及其

配偶均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穷尽执

行手段后，只好对此案暂时予以程序终

结。这就是典型的涉人身损害赔偿的

刑事附带民事执行不能案件，一直以

来，也是执行工作中的难点。以宁波为

例，全市法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涉及

人身损害赔偿金部分，未执行率近

90%，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执行不能，即

被告人本身无财产可供执行。

为改变这一现状，宁波中院与宁

波市财政局、金融办、宁波保监局积极

探索，多次会商，确定在严格规范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的前提下，在部分涉民

生“执行不能”案件中探索建立司法援

助保险制度。

今年5月19日，最高法院指定宁

波中院为全国唯一一家试点工作法

院，试行在部分“执行不能”案件中引

入保险理赔机制。

此次，宁波中院与国寿财险宁波

分公司签订《宁波市司法援助保险合

同》，该保险项目属于国家投保，由政

府安排专项资金 343万元支付保险

费，宁波中院为投保人，涉人身损害赔

偿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申请执行人为

受益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投保人

是宁波中院，因此该保险项目只适用

于宁波中院在2018年 1月 1日至12

月31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涉

人身损害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不

能案件。宁波其他基层法院类似的申

请执行案件尚未纳入保险范围。

据了解，保险公司根据每案实际

未执行到位金额，分三档进行部分补

偿，理赔后保险公司享有追偿权。宁

波市司法援助保险属于普惠制托底型

经济补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被害

人或其近亲属的经济损失，对其中特

别困难的当事人，还可在理赔基础上

再给予司法救助。

宁波中院在试点工作正式开始后，

将不断总结经验，争取在2018年底前

在全市法院铺开这一保险制度。

被告人赔不出，被害人的损失保险公司来赔

全国首个司法援助保险项目落地宁波


